
某单位厂房安全整治项目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已按有关规定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源为本级自筹。项目

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公开招标，特邀请有意向的潜在投标人提出投标

申请。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编号：2024-JKHYYQ-G1101

2.2 工程特征：本项目拟对某单位厂房安全整治项目进行施工，具体

详见工程量清单。

2.3 建设地点：酒泉市金塔县。

2.4 招标项目（标段）建设规模：主要包含拆除工程、电气工程、消

防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室外工程等工程量清单范围内所有内容的施工。

2.5 计划工期：计划开工日期：2024 年 03 月 16 日

计划竣工时间：2024 年 06 月 13 日

计划总工期：90日历天

2.6 招标范围：工程量清单范围内全部内容的施工。

2.7 项目控制价：大写：壹佰捌拾捌万伍仟捌佰肆拾柒元贰角贰分；

小写：¥1885847.22 元。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

且无外资、港澳台背景，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能



力。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

资格和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本)；本项目技术负责人具有工程

类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安全生产负责人具有工程类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和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施工员（1 人）、质量员（1 人）、安全员

（1 人）、资料员（1 人）、材料员（1 人）、机械员（1 人）以上人员不得

相互兼职，且具有有效的岗位资格证书和安全员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持有新版带二维码的安全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的人员可不再提供

安全员岗位合格证书）。

3.2 本项目管理机构人员必须是本单位在岗的专职人员，须提供本项

目班子人员（建造师、技术负责人、安全生产负责人、施工员、质量员、

安全员、资料员、材料员、机械员）2023 年 07 月至 2023 年 12 月社会养

老保险缴费凭证，附加盖社保部门印章和投标单位印章的项目班子成员

（含身份证号）社保花名册；已退休人员须提供退休证书。

3.3 投标人须提供 2020 年至 2022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2020 年 01 月

01 日之后成立的企业须提供成立当年至 2022 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

3.4 投标人近三年（2021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已完

成同类工程业绩（指与本招标项目结构、用途类似，达到或超过本招标项

目投资和规模的工程项目），以中标通知书和施工合同原件为依据。

3.5 投标人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和军队采购网查询企

业与项目经理均未处于禁止投标期限内。（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在线查询

截图和承诺书）。

3.6 本项目投标人须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



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以公告发出

之日起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结果网页截

图或下载的报告为准，如相关失信记录已失效，投标人需提供相关证明资

料）。

3.7 对于被司法部门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存在其他失信行为的

个人或单位（包括以失信被执行人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单位），依法限制其参与政府投资项目

或主要使用财政性资金项目，限制其从事土地、矿产等不动产资源开发利

用，限制其参与国有企业资产、国家资产等国有产权交易，限制其参与药

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和阳光采购活动。对失信被执行人参与公共资源交

易活动的，由评标（评审）委员会取消其投标资格或直接废标。

3.8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9 特别说明：本项目所有的相关证明材料，一旦提供虚假证明材料，

将作为废标处理。

4．资格审查方式

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方式，由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

所有通过资格审查的有效投标人均可以参加评标。

5．招标文件的获取

请投标人于 2024年 01月 06日至 2024 年 01月 10日登录酒泉市公共

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jypt.com.cn/）进行投标登记，并在有效

时间内按系统要求获取招标文件。

备注：



1.凡是拟参与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投标人需先在酒泉市电子

招投标交易平台（http：//www.ggzyjypt.com.cn/TPBidder/memberLogin）

上注册，并获取数字证书，方可参与；注册成功后投标人每次参加项目投

标需重新登录系统进行投标登记。“回执码”在投标人登记成功后自行打

印。

2.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应主动登录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以便

及时了解相关招标信息和补充信息。如因未主动登录网站而获取相关信息，

对其产生的不利因素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6．现场踏勘

本项目组织现场踏勘，要求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以及造价人员到场，

具体时间、地点、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7．网上开标及投标文件的递交

7.1 本项目通过“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电子交易系统”进行开标，

投标人无需到开标现场，在开标前 24 小时内，投标人可通过网络在“酒

泉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电子交易系统-综合电子标”线上递交规定格式的投

标文件，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项目经理）必须在投标截止时

间前完成该项目“线上签到”，否则视为自动放弃投标。

技术支持：甘肃交易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服务电话：4006131306

7.2 网上开标时间：2024 年 01 月 26 日上午 09 时 00 分。

7.3 网上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24 年 01 月 26 日上午 09 时 00

分。

7.4 开标系统网址：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电子交易系统-综合电子



标。

7.5 若在评标期间发现投标人提供了虚假材料，评标委员会有权否决

其投标文件；若在评标结果公示期间发现作为中标候选人的投标人提供了

虚假材料，应当报告相关行政监督部门，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同时，将

该投标人计入失信人员名单并进行网上通报，限制其参与公共资源交易活

动。

7.6 本项目投标文件制作使用“电子标书制作工具”。

8．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军队采购网、甘肃经济信息网、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

网发布。

9.其他

中标单位在中标结果公示结束后三十日内与招标人签订合同，七日内

全员进场，并将拟派本项目的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安全生产负责人及

六大员的相关资质证件（原件）交至招标人处，直至本工程完工后退还，

项目管理机构成员须施工全过程在职在岗，招标人实行定期抽查制度，有

人证不一或脱岗，招标人将对施工单位进行处罚。本项目要求项目经理按

招标人要求实行“项目经理施工现场打卡制”，并接受招标人及相关单位

监督。招标人有权对项目经理未按规定“打卡”等事项进行相应处罚。

备注：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投标人必须提供含有二维码的资质证

书，无二维码的旧版资质证书无效。本招标文件中所涉及的企业营业执照、

资质证书等相关证件，如无法提供原件的，投标人须提供含有二维码标识

的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扫描二维码核实真伪，若扫描的二维码与



复印件相一致，则该复印件视同于原件。

10．联系方式

招标单位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937-2437331

招标单位联系人：栾先生 联系电话：0937-2437314

招标代理机构：华睿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酒泉市肃州区世纪大道创业大厦211室

代理机构联系人：罗颖 联系电话：13893797799

邮 箱：3613322134@qq.com

11．监督部门联系方式

本级监督部门电话：0937-2437217

上级监督部门电话：0937-2480235

2024年01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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